


























































通知决定

五十二条，都对如何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明确规定。这部法律的根本宗旨，就是为

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

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把握好法律的根本宗旨，才能深刻领会法律的本意

和精髓，坚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正确目标和方向。

(二)调整对象。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调整对象，是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

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

组织，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五项：成员以农民为主体；以服务成

员为宗旨，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成员地位平等，实行民主管理；盈余主要按

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法律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确立了农

民专业合作社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只有把握好法律的调整对象，才能准确甄别谁是真正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防止农民专业合作社被少数人控制，确保国家的优惠扶持政策落到实处，切实保障农民专业合

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

(三)规范内容。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权关系和责任方式、设立和登

记，成员资格及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组织机构与相应职权，财务管理和可分配盈余的返还比例，合并、分

立、解散和清算，扶持政策以及法律责任等，适当地规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方式和行为方式。只

有把握好法律规定的组织和行为规范，才能正确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健康发展。

(四)基本特征。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一部特殊的市场主体法律。这部法律突出了农民的主体

地位和农民对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权利，规定农民成员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八十，成员地位平等，实行

一人一票制，每个成员享有一票基本表决权。法律设专章(第七章)“扶持政策”规定了国家支持农民专

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财政、金融、税收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等优惠扶持政策。法律还为农

民专业合作社自治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成员的出资额、出资方式，是否设立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代表大

会的设置及其职权的行使等可以由章程规定。只有把握好法律的基本特征，才能明辨农民专业合作社

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区别，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村其他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发展。

三、广泛宣传培训，切实做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本精神

深入各级干部和农村千家万户

开展宣传培训，是贯彻实施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关键环节。农业部将在全国统一组织开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学习宣传月”活动。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积极与宣传部门和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农业部统

有关新闻单位协调，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举办培训班、开辟宣传专栏、发放宣传材

料、张贴宣传标语口号、编写黑板报、组织送法下乡和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加大法

律宣传力度，深入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各级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治意识。要组织新闻媒体

开辟“学习宣传《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专栏”,围绕“建设和谐新农村”、“组织起来闯市场”、“增收致富靠

合作”、“培养造就新农民”、“构筑现代农业组织基础”、“合作生产安全放心食品”、“干部群众畅谈合作

社法”等专题，以领导访谈、专家点评、社长采访、农民社员共话等形式，从不同角度宣传普及《农民专业

合作社法》,宣传先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典型，增强农民群众依法办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心。

一组织法律起草工作小组有关人员编写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学习宣传读本》即将出版，各级农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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